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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蔡連鴻先生、李源超先生及蘇錦華先生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分別獲授予

可認購1,500,000股、1,500,000股及3,3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該等購股權可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止期間按每股股份2.35港元之價格予以行使。

5. 該等股份佔Ford Glory Holdings Limited已發行股本之49%，乃由蔡連鴻先生全資擁有之Merlotte Enterprise

Limited持有。

6. 此普通股乃由Ford Glory Holdings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福源國際有限公司實益擁有。

7. 該等普通股乃由Ford Glory Holdings Limited實益擁有。

8. 該等股份乃由Ford Glory Holdings Limited實益擁有。

9. 此配額乃由Ford Glory Holdings Limited實益擁有。

除本報告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概無擁有本公司及其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權益及短倉，而須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

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短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載入該條所述登記冊；或根據上

市規則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予披露之權益及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置存之登記冊，以及據董事所知

或於作出合理查詢後所能確定，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或相關股



冠華國際

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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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名稱 股份數目 身份 概約權益百分比

（附註1）

Pearl Garden Pacific Limited 75,634,699(L) 實益擁有人 15.12%
（附註2）

Cornice Worldwide Limited 75,634,699(L) 受控制法團 15.12%
之權益（附註2）

Madian Star Limited 75,636,699(L) 實益擁有人 15.12%
（附註3）

Yonice Limited 75,636,699(L) 受控制法團 15.12%
之權益（附註3）

CIBC Trust Company 151,271,398 (L) 信託人 30.24%
(Bahamas) Limited （附註2及3）

何婉梅 84,126,037(L) 配偶之權益 16.81%
（附註4）

柯桂英 84,702,971(L) 配偶之權益 16.93%
（附註5）

惠理基金管理公司 49,992,000(L) 實益擁有人 9.99%
（附註6）

謝清海 49,992,000(L) 受控制法團 9.99%
之權益（附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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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L」字母指該名人士於股份及／或相關股份之權益。

2. 該等股份由Pearl Garden Pacific Limited持有。Pearl Garden Pacific Limited由Cornice Worldwide Limited全資擁有，

而CIBC Trust Company (Bahamas) Limited則作為李銘洪先生家族之全權信託人而持有Cornice Worldwide Limited

全部已發行股本。

3. 該等股份由Madian Star Limited持有。Madian Star Limited由Yonice Limited全資擁有，而CIBC Trust Company

(Bahamas) Limited則作為陳天堆先生家族之全權信託人而持有Yonice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

4. 何婉梅女士為執行董事李銘洪先生之妻子。

5. 柯桂英女士為執行董事陳天堆先生之妻子。

6. 謝清海先生擁有惠理基金管理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32.53％。

除上文披露者外，據董事所知，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

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向本

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包括購股權之權益（如有））。


